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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嘉義縣朴子市公所於 94 年 10 月 22 日起僱

用林姓女子為清潔隊員，並內調該公所行政

室辦理內勤業務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 

一、林員目前仍服務於朴子市公所清潔隊，屬日班環保

稽查人員，奉示依「環保稽查工作為主、協勤工作

為輔」之原則辦事，尚無林員調任其他單位或專辦

內勤業務之具體事證，爰難謂朴子市公所違反清潔

隊員管理要點第 11 點規定。 

(一)林員於朴子市公所之進用及服務情形： 

１、林員之進用情形：經朴子市公所於 88 年 4 月 19

日僱用為臨時人員，負責辦公廳之清潔工作。

94 年 9 月間因有清潔隊員離職，經當時市長裁

示由林員遞補，自 94 年 10 月 22 日起生效，歷

經三個月試用期滿，試用成績及格，該所行政

室簽奉當時市長核准自 95 年 1 月 22 日起正式

擔任清潔隊員迄今，並函報嘉義縣政府環境保

護局在案。 

２、林員之服務情形： 

(１)林員目前仍在清潔隊服務，其簽到（退）作

業於清潔隊為之，年度考績亦由清潔隊辦理，

有「103 年 7 月至 104 年 2 月之簽到（退）簿」

及「103 年度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年終考核

清冊」附卷可稽。 

(２)林員屬日班工作人員，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

午 5 時，執行環保稽查工作，內容包括「違

規廣告拆除、垃圾強制分類輔導查察、廢棄

機動車輛查報張貼拖吊、環保教育宣導、環

保陳情案件處理、協勤他課室、臨時交辦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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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」，有「朴子市公所清潔隊工作分配表」

及「朴子市公所清潔隊員協勤工作情形表」

附卷可稽。 

(３)林員 88 年間受僱於朴子市公所之始，工作內

容為辦公廳舍之清潔打掃工作，94 年間改僱

為清潔隊員後，因辦公廳舍清潔維護所需，

以口頭陳報當時市長准予林員於上班日執行

環保稽查工作之餘，常態性協勤支援行政室，

並遣予辦公廳舍清潔工作及臨時交辦事項，

支援項目實為林員擔任臨時人員時工作內容

之延續。至 98 年 3 月，協勤內容則涉課室清

潔維護、推算、小額付款及臨時交辦事項。

說明如下： 

<１>行政室推算為各業務承辦人業務之一，小

額付款為總務人員職務，林員僅為協助承

辦人登錄及發放零用金事宜，推算及小額

付款業務尚無需專長之考量，故責由林員

以優先、多數時間執行清潔隊任務為原則，

權處協勤工作時段即可。如林員執行清潔

隊業務或請假，而協勤工作需要立即辦理

時，上述業務仍交由原承辦人執行。 

<２>清潔隊與其他課室同處公所建築物內，責

付林員各工作項目，執行上並無專長需求，

如環境巡檢稽查時，遇有任意棄置之生活

垃圾，亦可一併清除，例行之課室清潔維

護工作簡單不耗時，故同一在勤日可錯開

不同工作時段。 

(４)林員之工作時段分配： 

<１>依「環保稽查工作為主、協勤工作為輔」

之原則辦理。經檢視「查報拆除違規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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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簿」、「垃圾強制分類輔導紀錄表」、

「稽查工作紀錄表」，有林員簽名之工作

日期及內容如下： 

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103.09.09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09.10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09.11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09.12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09.15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09.16(二) 廢食用油宣導及流向調查  

103.09.17(三) 廢食用油宣導及流向調查  

103.09.18(四) 廢食用油宣導及流向調查  

103.09.22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拆除廣告物 10 件 

103.09.23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09.24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3.09.25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09.26(五) 轄區環境巡檢 

103.09.29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3.09.30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0.01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10 件 

103.10.02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0.03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3.10.06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10.07(二) 轄區環境巡檢 

103.10.08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0.09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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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0.13(一) 協勤所內業務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3.10.14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0.15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、 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0.16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0.17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0.20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10.21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0.22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6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0.23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0.24(五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10 件 

103.10.27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0.28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0.29(三) 轄區環境巡檢 

103.10.30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0.31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1.03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1.04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1.05(三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11.06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3.11.07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1.10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1.11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1.12(三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1.14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1.18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1.19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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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1.20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1.21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1.26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1.27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1.28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2.03(三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8 件、 

廢食用油複查輔導  

103.12.04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2.05(五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2.08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3.12.09(二) 廢食用油流向調查宣導  

103.12.10(三) 廢食用油流向調查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8 件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2.11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2.12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3.12.15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10 件 

103.12.16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2.17(三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6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10 件 

103.12.18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3.12.19(五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3.12.24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10 件 

103.12.25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3.12.29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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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103.12.30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1.05(一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4.01.06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、 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07(三) 協勤所內業務、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4.01.08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09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1.12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4.01.13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14(三) 協勤所內業務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1.15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4.01.16(五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4.01.19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、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20(二) 民生廢棄物清除 

104.01.21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登革熱防制宣導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1.23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8 件、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26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4.01.27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4.01.28(三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8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1.29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民生廢棄物清除  

104.01.30(五) 協勤所內業務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2.02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、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2.03(二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4.02.04(三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5 件 

104.02.05(四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2.06(五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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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拆除廣告物 8 件 

104.02.09(一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8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2.10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2.11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5 件、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2.12(四) 民生廢棄物清除 

104.02.13(五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拆除廣告物 7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2.16(一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拆除廣告物 4 件 

104.02.17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、民生廢棄物清除、  

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2.24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2.25(三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、  

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5 件、 

垃圾強制分類輔導 5 件 

104.03.02(一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8 件、 

轄區環境巡檢 

104.03.03(二) 協勤所內業務 

104.03.04(三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、 

環境教育宣導 

104.03.05(四) 轄區環境巡檢 

104.03.06(五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7 件、 

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3.09(一) 拆除廣告物 6 件、轄區環境巡檢、  

協勤所內業務 

104.03.10(二) 民生廢棄物清除 

104.03.11(三) 拆除廣告物 5 件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4.03.12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4.03.13(五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3.16(一) 拆除廣告物 8 件、登革熱防制宣導  

104.03.17(二) 民生廢棄物清除 

104.03.18(三) 拆除廣告物 7 件、轄區環境巡檢、  

協勤所內業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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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工 作 內 容 

104.03.19(四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3.20(五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6 件 

104.03.23(一) 拆除廣告物 5 件、轄區環境巡檢、  

協勤所內業務 

104.03.24(二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3.25(三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拆除廣告物 4 件、 

廢食用油流向調查宣導  

104.03.26(四) 轄區環境巡檢、協勤所內業務  

104.03.30(一) 登革熱防制宣導 

104.03.31(二) 民生廢棄物清除、廢食用油流向調查宣導 

<２>經檢視「垃圾強制分類輔導紀錄表」及「

稽查工作紀錄表」有環保稽查第 2 組之清

潔隊員簽名，據朴子市公所表示，目前執

行輔導或稽查作業時，應填寫相關紀錄表

單並親自於工作人員欄位簽名，代表實際

參與清潔任務之執行。至於「查報拆除違

規廣告登記簿」，僅須登載日期、地點、

簡述廣告內容、廣告物種類及清除數量即

可。 

(二)清潔隊員管理要點於精省後之法令適用情形：  

１、人事總處函復表示： 

(１)經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以下簡稱原人事局）

於 88 年 10 月 18 日邀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

各縣市政府等機關就「臺灣省政府自 88 年 7

月 l 日起停止適用之行政規定（含要點、須

知、注意事項等）屬人事管理部分有無另行

規定必要」開會研商，並獲致結論略以：「

該要點停止適用後，毋須統一訂定規定，由

各縣市政府本於權責自行辦理。」並經原人

事局於 88 年 11 月 15 日以 88 局中字第

302680 號函送各縣市政府在案。故各縣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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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清潔隊員之管理事項，係由各縣市政府本

於權責辦理。 

(２)另原人事局 95 年 6 月 16 日局地字第

0950051554 號書函說明二略以：「目前各縣

市清潔機構清潔隊員駕駛技工之管理事項，

或仍沿用原臺灣省政府訂定之清潔隊員管理

要點，或自行重新訂定規定辦理。」 

２、另嘉義縣政府 104 年 3 月 19 日府授環廢字第

1040047916 號函表示，目前該府仍依行政院環

境 保 護 署 96 年 1 月 17 日 環 署 廢 字 第

0960002736 號函規定，繼續沿用清潔隊員管理

要點。 

３、由於嘉義縣政府並未自行訂定清潔隊員之管理

規定，朴子市公所函復表示目前仍沿用原臺灣

省政府訂定之清潔隊員管理要點。對此，嘉義

縣政府函復指稱清潔隊員管理要點已停止適用，

是否沿用屬各用人機關之權責。 

４、由上開原人事局函釋可知，目前各縣市政府對

於清潔隊員之管理是否自行訂定規範雖無強制

規定，惟本案朴子市公所之清潔隊員既已發生

得否依首長指示協勤其他單位之情事，其上級

監督機關嘉義縣政府似宜考量是否本於權責訂

定清潔隊員之管理規範，俾利該縣轄內各相關

機構依循。 

(三)林員在公暇之餘受遣支援其他課室是否違反清潔

隊員管理要點第 11 點規定： 

１、嘉義縣政府函復指出： 

(１)經查閱朴子市公所提供之清潔隊出勤或執行

紀錄等資卷，自 103 年 9 月迄 104 年 1 月間，

每月林員於朴子市公所清潔隊工作日誌中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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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次數達 15 次以上，尚查無林員內調或專辦

內勤業務之具體事證。 

(２)朴子市依地方制度法係具有公法人地位之地

方自治團體，本案涉及該市之人事，嘉義縣

政府自應尊重朴子市公所之相關行政作為。 

(３)清潔隊員在公暇之餘受遣支援其他課室，應

屬機關首長權責範圍，並未違反清潔隊員管

理要點第 11 點及其他相關人事規定。 

２、朴子市公所函復略以知悉清潔隊員管理要點第

11 點之規定，故該所遣予林員勤務內容，仍以

環保稽查工作為主，並未將其調往其他單位或

專辦內勤業務。 

(四)綜上，林員目前仍服務於朴子市公所清潔隊，奉

示依「環保稽查工作為主、協勤工作為輔」之原

則辦事，尚無林員調任其他單位或專辦內勤業務

之具體事證，爰難謂朴子市公所違反清潔隊員管

理要點第 11 點規定。 

二、朴子市公所清潔隊隊員共 40 員，其中負責環保稽查

之 15 員除執行環保稽查工作外，均奉示須協勤公所

內其他單位之工作，非僅林員有協勤之情事。該公

所之人力調度模式固有其歷史緣由及實際需要，惟

為免外界疑慮，嘉義縣政府似宜考量是否本於權責

訂定清潔隊員之管理規範，俾利該縣轄內各相關機

構依循。 

(一)清潔隊隊員共 40 員，分成日班及夜班，其工作項

目及員額如下： 

１、日班：工作項目包括全市環境維護（廢棄物清

運）、回收，溝泥、巡檢清理，掃街及環保稽

查，其中從事環保稽查工作人員計 15 員，從事

其他工作項目者合計 13 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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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夜班：工作項目包括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，計

有 12 員。 

(二)環保稽查分成 3 組（林員屬第 2 組），因環保稽

查人員工作任務包括「協勤他課室」，以下表列

15 位環保稽查人員（以編號代替，林員為編號 13）

之協勤項目、協勤單位及起始日（依日期先後排

列）： 

 起 始 日 協 勤 項 目 協 勤 單 位 

1 76/11/10 

協辦建照、使照、都市計畫使用

區分證明等資料繕打及臨時交辦

事項等 

工務課 

2 78/5/5 
協助收文、發文、信件處理分送

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
3 79/2/16 

協辦道路修補施工人員之管理及

一般工程文件資料繕打及臨時 

交辦事項等 

工務課 

4 82/4/24 
協助收文、發文、信件處理分送

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
5 82/4/24 
協辦本市調解業務、整理資料及

臨時交辦事項等 
民政課 

6 86/11/5 
協辦工程預算、決算等資料文件

繕打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工務課 

7 86/11/5 
協辦低收入戶及馬上關懷訪視及

臨時交辦事項等 
社會課 

8 86/11/5 長期請病假，暫無協助事項 殯儀館 

9 86/11/5 
協辦公文歸檔、建檔整理及臨時

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
10 86/11/5 
一般例行性資料登打及臨時交辦

事項 
人事室 

11 91/6/12 
協辦發包業務、資料整理及臨時

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
12 93/7/16 
協助收文、發文、信件處理分送

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
13 94/10/22 
協辦辦公廳舍清潔、推算、小額

付款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行政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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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 始 日 協 勤 項 目 協 勤 單 位 

14 95/4/25 
負責館舍環境清潔維護、植栽 

美化管理及臨時交辦事項等 
圖書館 

15 96/7/16 
支援公務車駕駛、清潔維護及 

臨時交辦事項等 
市長室 

資料來源：朴子市公所提供 

(三)經檢視上表可知，清潔隊員協勤行政室者計有 6

位（編號：2、4、9、11、12、13），非僅林員有

協勤行政室之情事。且協勤之單位除行政室外，

尚包括工務課、民政課、社會課、殯儀館、人事

室、圖書館、市長室。據朴子市公所代表於本院

約詢時表示，環保稽查人員長久以來兼有協勤任

務，係因該公所於 78 年間徵收 8 米道路公共設施

保留地，為支付徵收補償費而向銀行貸款約新臺

幣（以下同）5 億元，迄今仍負債約 1 億 4 千 8 百

萬元，礙於經費不足，人力增加困難，因此歷任

市長只得統籌調度現有人力，由具有文書處理能

力或學歷相對較高
1
之清潔隊員，於清潔工作之餘

暇協勤其他課室之工作。 

(四)環保稽查人員之協勤時間最長者達 28 年，最短者

亦有 8 年，足見此為朴子市公所長久以來之人力

調度模式，其上級監督機關嘉義縣政府函復指出：

「朴子市依地方制度法係具有公法人地位之地方

自治團體，本案涉及該市之人事，該府自應尊重

朴子市公所之相關行政作為。」 

(五)綜上，朴子市公所清潔隊負責環保稽查之 15 員除

執行環保稽查工作外，均奉示須協勤公所內其他

單位之工作，非僅林員有協勤之情事。該公所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環保稽查人員之學歷：專科計有 5 位，高中（職）計有 9 位，小學 1 位。日班無協勤任務

者之學歷：大學 1 位，高中計有 3 位，國中計有 4 位，小學計有 5 位。夜班清潔隊員之學

歷：專科 1 位，高中（職）計有 2 位，，國中計有 5 位，小學計有 4 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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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調度模式固有其歷史緣由及實際需要，惟為

免外界疑慮，嘉義縣政府似宜考量是否本於權責

訂定清潔隊員之管理規範，俾利該縣轄內各相關

機構依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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